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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云政发〔2016〕74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9〕14号）、《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3年第二批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直达资金的通知》（玉财教〔2023〕122号）的通知中有关法律规定，切实做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均公用经费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扬武镇小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重要作用。我省自2006年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义务教育逐步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稳定增长的经费保障机制基本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根据中央核定标准，我省城乡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为：普通小学非寄宿每生每年补助720.00元、寄宿生每生每年补助1,020.00  元；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照每生每年6,000.00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不足100人以下校点按照每生每年补助720.00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整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奖补政策，建立统一的中央和省级、州市级、县级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实施标准
普通小学非寄宿每生每年补助720.00元、寄宿生每生每年补助1,020.00元；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照每生每年6,000.00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不足100人以下校点按照每生每年补助72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秋在校生人数为1517人，其中寄宿制学生627人，非寄宿制学生888人，随班就读2人；不足100人以下校点1所，95人。
需安排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合计1,296,5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①资金拨付：每月5日前，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提交当月用款计划，县财政局审核后，将资金按月拨付至学校专户；
②支出执行：各成员根据职责提交支出申请（如教务主任申请印刷费、安全主任申请维修费），经副组长审核、组长审批后，由报账员办理支付；
③公示公开：每月20日前，在学校公示栏公布当月公用经费支出明细（含用途、金额、收款人），公示期不少于3个工作日，接受师生及家长监督；
④核销与归档：每月月底，报账员核对支出凭证（发票、验收单），完成资金核销，并将凭证整理归档；
⑤动态调整：每季度末（3月、6月、9月）根据实际支出情况，微调后续月度用款计划，确保年度总支出不超预算；
时间节点：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12月25日前完成全年经费核销与档案汇总。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我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工作得到了顺利推进和全面实施，学校运转得到保障，政策落到实处，群众得到实惠；让党和国家的“民心工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让学生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使他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努力学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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